莆田市卫生健康领域首次或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坚持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普法宣传、提高社会公众法治意识，通过督促整改、批评教育等方式，积极引导行政相对人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首次或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是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经依法调查取证，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对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或者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第四条  对首次或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进行动态调整。我委制定发布《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并根据执法实践以及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立改废情况，动态调整《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第五条  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应当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特点，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鼓励引导违法行为人主动改正轻微违法行为。

第六条  对于未列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的违法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不予处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给予处罚。

第七条  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后，对符合不予处罚规定的案件，执法人员应当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对不予处罚的理由、依据予以说明，经法制审核后，依法定程序研究决定后制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法人员现场执法时发现符合本办法和清单规定不予处罚情形，依法当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于两日内报所属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备案。

第八条  执法人员应当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送达行政相对人,同时要求行政相对人做出合法诚信的承诺，签署《合法诚信承诺书》，履行改正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等责任。

第九条  执法人员应当加强证据收集固定，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不予行政处罚的案件进行全过程记录，相关记录纳入执法案卷并归档保存。

第十条  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应加强对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文书的管理，落实专人负责管理。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提前加盖印章，并做好领用登记管理。

第十一条  行政相对人实施了我委《不予处罚事项清单》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同时又具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从重处罚情节的，不得适用《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二条  行政相对人实施了我委《不予处罚事项清单》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依据《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后，二年内行政相对人再次实施该违法行为的，不得再次适用《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1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莆卫   不罚〔
  〕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公民身份号码：                                     

地址：                                                                

本机关依法查明                                                            

以上事实有                                                                

                                                                为证。

你(单位)违反了                                                     的规定,但由于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及《莆田市卫生健康领域首次或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请你（单位）及时改正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再次发生违法行为。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莆田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       区 人民法院起诉。

执法人员签名                             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我于    年  月  日 收到本决定书，我会及时改正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避免再次发生违法行为。

                                当事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合法诚信承诺书

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我公司（本人）               就贵委指出的            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本公司（本人）郑重承诺：

1.在  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改进结果报送贵委；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守信从事有关活动；

3.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义务；

4.若未遵守本承诺内容，再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将自觉接受处罚，依法承担责任。

      当事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